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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对《关于对北京金谷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》 

的回复 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： 

    北京金谷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谷高科”）2022

年 6 月 22 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

2021年年报审核意见，意见如下： 

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结合针对金谷高 

科营业收入及应收账款执行的审计程序，对以下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

（1）公司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

【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（ 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我们”）

回复】 

（1）金谷高科的营业收入情况及实施的审计程序 

①、服务收入 

金谷高科 2021年度的服务收入为 4,086,067.20元，主要为网站

信息服务收入，客户登陆金谷高科旗下的中国粮油商务网

（https://www.fao.com.cn/），浏览农产品行业大宗原料的信息，需

要支付不同的套餐费用后，技术人员在网站中开通不同的服务权限后，

客户则拥有对应套餐规定期间浏览不同板块信息的权限。网站服务收

费一般多为 200至几千元不等，服务周期为 1个月至多年不等。 

服务收入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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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测试：了解、评价和测试与收入确认相关内部控制关键控制

点设计及运行的有效性。 

询问程序：通过对管理层访谈，了解收入确认政策，分析评价金

谷高科收入确认政策的适当性，评价报告期内收入确认政策执行一贯

性；询问业务人员网站提供的信息类型、套餐类型、业务模式等；询

问技术人员不同套餐的账户开通流程、不同套餐的权限范围，系统中

记录的收费情况等；询问财务人员网站信息收入确认的相关原始资料

的类型、依据的合同及提供服务每期如何确认收入等。 

观察程序：在审计现场观察业务人员电话销售时对外介绍的套餐

是否与询问时获取的信息一致、通过技术人员，进入系统后台，观察

部分网站信息的收费情况是否与业务人员介绍的套餐情况保持一致。

进入网站浏览不同的板块内容，查看各个板块的信息是否与业务人员

及技术人员对网站的描述是否一致。 

检查程序：检查主要客户销售合同关键条款，检查业务人员提供

的不同套餐的定价表，并与管理层确认。抽查部分合同金额与公司提

供的套餐定价是否一致；抽查部分合同对应的银行收款回单，抽查部

分合同收款金额是否与合同约定的金额及结算方式一致。抽查部分合

同约定的服务期限是否与登记的台账一致。检查收入确认依据的合理

性、真实性和完整性，抽查收到的款项是否按套餐约定的期限，进行

分期确认收入。检查报表截止日前后的营业收入的会计记录，确认是

否存在跨期收入的情况。 

重新计算：重新计算财务人员提供的合同负债明细表加计是否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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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，根据合同约定的权限周期，重新计算审计期间合同负债应分摊计

入营业收入的金额是否正确。 

金谷高科根据《技术服务合同》、合同约定的履约进度分期确认

收入的明细表、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等确认收入，我们认为金谷高科的

网站服务收入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，金谷高科根据合同约

定的服务期间，在整个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

项并确认收入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。 

②、农产品贸易收入 

农产品贸易进行逐一介绍产品类型及交易模式。 

询问程序：询问业务人员农产品贸易主要的产品类型，采购、销

售流程、结算方式；询问财务人员的会计核算方式是否与业务人员介

绍的情况相匹配。 

  检查程序：抽查销售人员提供的销售合同、客户验收后出具的磅

单、检查回款是否与销售合同中约定的方式及周期一致。针对资产负

债表日前后确认的销售收入，抽样检查客户验收卸货后出具的磅单等

关键支持性文档，以确认收入是否计入恰当的会计期间。    

    重新计算： 重新计算营业收入金额是否正确。 

函证：对主要客户报告期内交易金额进行询证，用于确认报告期

内主要客户收入确认的真实性。 

豆粕业务 

金谷高科主要从国内仅有的几家大豆压榨厂进行采购，大豆压榨

厂出厂的豆粕均为国家标准产品（主要规格为蛋白含量为 43%、45%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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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6%三种）。大豆压榨厂主要有中粮佳悦（天津）有限公司、三河汇福

粮油集团饲料蛋白有限公司、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九三集团

天津大豆科技有限公司、山东渤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，根据了解，

作为国内的主要豆粕压榨厂，一般只对 10至 20余家代理商进行销售，

不对其他客户进行销售。金谷高科是上述压榨厂的客户之一。采购定

价方式有现货一口价和基差定价两种方式。 

现货一口价采购： 

一般是合同签订后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并自行承担风险。在合

约规定的期内随机提货，但在提货前需要支付剩余货款。采购后金谷

高科根据市场行情自主定价，将豆粕销售给各大中小饲料厂及饲料贸

易商。如：中粮家佳康（赤峰）有限公司、北京东方希望饲料有限公

司、河南牧原粮食贸易有限公司以及零售给部分小型贸易商、散户等。

在合同约定的提货期限内，金谷高科如果卖不出该批存货，豆粕压榨

厂商有权收回该批豆粕自行进行销售，所得价款加上金谷高科已经支

付的保证金后，如果还无法覆盖合同约定的价格，豆粕压榨厂商有权

起诉金谷高科支付尚未覆盖合同约定部分的价款。 

客户提货流程：金谷高科与下游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后，根据客户

的提货需求，在客户提货前金谷高科将剩余未支付货款支付给豆粕压

榨厂。对于需要客户自行提货的情形，客户提货前将前往压榨厂运输

豆粕车辆的车牌、驾驶员姓名、提货日期、提货数量等信息提供给金

谷高科，金谷高科将提货信息传递给豆粕压榨厂，豆粕压榨厂据此装

车出库，并将出库磅单提供给随车司机，司机将库磅单信息传递给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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谷高科业务人员，双方根据磅单信息进行结算。 

对于中粮家佳康（赤峰）有限公司、中粮家佳康（吉林）有限公

司、河南牧原粮食贸易有限公司等部分客户，一般由金谷高科负责运

输，因该部分客户较为强势，在合同中约定如果金谷高科不能及时配

货，则要承担较高的赔偿责任，在合同签订后，金谷高科及时进行配

货。 

结算流程：对于中粮家佳康（吉林）有限公司、河南牧原粮食贸

易有限公司等部分强势客户合同约定一定的回款周期，货物送达客户

指定仓库，验收卸货后出具磅单，根据磅单信息进行结算。对一般的

贸易商或散户，则需要在提货之前需要向金谷高科支付全部货款。 

豆粕基差采购： 

金谷高科采购时一般是与豆粕压榨厂约定一定数量+固定基差价

格的合同，自行承担价格波动风险。合约约定在规定的时间内，以最

终点价成交时的大连商品交易所某月合约收盘价格+合同约定的基差

价格来最终确定采购价格。合同签订后支付一定的保证金，在提货前

支付剩余货款。压榨厂商一般提供一个月的提货期限，如果一个月内

金谷高科卖不出该批存货，豆粕压榨厂商有权收回该批豆粕进行销售，

所得价款加上金谷高科已经支付的保证金后，如果还无法覆盖合同约

定的价格，豆粕压榨厂商有权起诉金谷高科支付尚未覆盖合同约定部

分的价款。 

豆粕基差采购的提货流程和结算流程，同一口价采购模式。 

豆粕业务的收入确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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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需要送达客户指定仓库的情况，如：中粮家佳康（赤峰）有

限公司、中粮家佳康（张北）有限公司、中粮家佳康（吉林）有限公

司等，为金谷高科将货物送达客户指定仓库后，客户先进行验收，验

收合格后允许卸货，并称量后出具磅单，随车司机将磅单信息传递给

金谷高科业务人员，双方根据磅单磅单信息进行款项结算。 

故对于需要送达客户指定仓库的销售业务，在送达客户指定仓库

客户验收卸货后，在取得客户提供的磅单时，金谷高科满足对存货控

制权的转移，确认收入。 

对于需要客户自提的销售业务，客户委托的司机取得豆粕厂商提

供的磅单，并通过电话或拍照等方式，将实际装车数量通知金谷高科

的业务员，客户司机将原始磅单随车送达给客户。因豆粕压榨厂的产

品为合格的标准产品，金谷高科在收到客户司机回传的磅单数量后，

则满足存货控制权的转移，确认收入。 

豆粕业务，金谷高科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，并承

担存货的全部风险，金谷高科为主要责任人并按总额法确认收入。我

们认为金谷高科的豆粕业务收入确认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。 

豆油业务 

金谷高科主要是从中粮佳悦（天津）有限公司等加工厂采购散装

豆油和包装油，间或也会从个别大型贸易商手中采购。采购模式也分

一口价和基差采购模式。合同签定后也要支付对应的定金或保证金，

比例一般在 15-20%。金谷高科跟据市场行情波动每天自主定价销售。

（散豆油销售给饲料厂、油脂加工厂。包装油销售给大型超市、经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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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。） 

豆油提货流程与结算流程与豆粕一致。对于大型上市公司、饲料

厂一般会给予一定的账期。送到客户指定的仓库后，客户验收合格后，

卸货出具磅单，下游客户一般会在合同约定的结算日之前支付货款。

对于一般的经销商则需要支付全部货款后才能提货。 

豆油业务，金谷高科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，能够控制该商品，

并承担存货的全部风险，金谷高科为主要责任人并按总额法确认收入。

我们认为金谷高科的豆油业务收入确认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。 

芝麻业务 

金谷高科芝麻业务，主要受益海嘉里海世（青岛）食品有限公司

（中外合资）和重庆小传实业有限公司（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
子公司）委托，代理销售其从海外进口的芝麻。 

金谷高科一般为先收取客户的款项后再向供应商进行采购。金谷

高科未承担存货的相关风险，属于代理人角色，按净额法核算。我们

认为金谷高科的芝麻业务收入确认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。 

棉花业务 

    报告期内仅发生如下一笔棉花贸易，金谷高科于 2021年 5月 14

日与上海首农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购进皮棉 643.055 吨的采购合

同。于 2021年 5月 14日又与新疆西部汇富棉业有限公司签订 643.055

吨的销售合同。该批棉花为标准仓单，买卖方通过郑州商品交易所的

系统进行仓单转让。 

该笔业务的实质为利用金谷高科在农产品市场中较高的信誉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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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助上海首农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新疆西部汇富棉业有限公司完成

该笔业务，通过参与该笔业务的中间交易，降低了真实买卖双方的顾

虑，属于代理人角色，金谷高科按净额法核算。我们认为金谷高科的

棉花业务收入确认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。 

白糖业务 

报告期内白糖业务仅发生如下一笔业务，金谷高科于 2021年 12

月 10 日从云南滇资生物产业有限公司购进白糖 3500 吨，总计金额

20,069,000.00 元。并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，销售给云南鲲鹏农产

品电子商务批发市场有限公司，销售总计金额 20,090,000.00元。 

该笔业务金谷高科先收取客户的款项后，再向供应商进行采购，

采购合同和销售合同时间基本上一致，获取商品法定所有权具有瞬时

性、过渡性特征，表面金谷高科虽然承担存货风险的法定义务，但是

并未实质获得商品控制权，未实质承担存货风险，本报告期内的白糖

贸易属于代理人角色，金谷高科按净额法核算。我们认为金谷高科的

白糖业务收入确认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。 

玉米业务 

金谷高科仅发生如下一笔玉米贸易业务，受黑龙江源发粮食物流

有限公司委托销售 20,000.00吨玉米，金谷高科于 2021年 4月 13日

与黑龙江源发粮食物流有限公司签订 5,300.00 万元玉米的采购合同，

同时与上海首农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 5,302.00 万元玉米的销售合

同。 

金谷高科未实质控制该商品、未承担玉米价格波动的风险，本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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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期内的玉米贸易属于代理人角色，金谷高科按净额法核算。我们认

为金谷高科的玉米业务收入确认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。 

鱼粉业务 

金谷高科受中海海盛（北京）科技有限公司委托，进行代为采购

鱼粉，金谷高科于 2021年 11月 3日与广州宏德有限公司签订 680吨

鱼粉采购合同，金额 709.92万元，2021实际执行 378吨，金额 394.632

万元，并与 2021年 11月 4日销售给中海海盛（北京）科技有限公司，

销售金额为 394.632万元。剩余未执行的部分在 2022年执行。 

金谷高科未实质控制存货及未承担鱼粉价格波动的风险，本报告

期内的鱼粉贸易金谷高科属于代理人角色，金谷高科按净额法核算。

我们认为金谷高科的鱼粉业务收入确认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。 

（2）金谷高科的应收账款情况及实施的审计程序 

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金谷高科的应收账款余额为

16,683,673.75元，均为 1年以内。 

其中前五名情况如下： 

项  目 

期末余额 

账面余额 
占应收账款

比例（%） 
坏账准备 

商 品 名

称 

中粮家佳康（赤峰）有限公司 5,574,384.07 33.41 278,719.20  豆粕 

中粮家佳康（张北）有限公司 3,358,938.82 20.13 167,946.94  豆粕 

中粮家佳康（吉林）有限公司 2,738,067.60 16.41 136,903.38  豆粕/豆油 

内蒙古昱卓商贸有限公司 1,979,779.62 11.87 98,988.98  豆粕 

北京三元禾丰牧业有限公司 1,972,979.61 11.83 98,648.98  豆粕 

合  计 15,624,149.72 93.65 781,207.49   

金谷高科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汇总金额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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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,624,149.72元，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合计数的比例为 93.65%，相

应计提的坏账准备期末余额汇总金额为 781,207.49元。 

针对应收账款，我们执行了如下审计程序： 

询问：询问业务人员与如上述客户的交易结算方式、收款方式等，

询问财务人员收入确认的相关证据。 

检查：检查与上述应收账款对应的合同、客户提供的送达客户指

定仓库的磅单、对账单等。 

函证：对应收账款余额进行函证，并保持对函证的控制，以及检

查期后收款情况。 

其中：中粮家佳康（张北）有限公司、内蒙古昱卓商贸有限公司、

北京三元禾丰牧业有限公司直接回函确认余额无误。中粮家佳康（赤

峰）有限公司回函不符，回函不符原因为系统收发时间不一致造成，

经核查为金谷高科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已送达指定仓库经验收

卸货并取得磅单的部分商品，金谷高科符合收入确认的条件，但中粮

家佳康（赤峰）有限公司未及时将到货录入其系统造成。对中粮家佳

康（吉林）有限公司多次发函，因当时吉林疫情较为严重，一直未回

函，同时金谷高科处于弱势地位，疫情过后多次催函不予回函，通过

执行核查金谷高科提供的与中粮家佳康（吉林）有限公司的合同，及

中粮家佳康（吉林）有限公司验收允许卸货后出具的磅单、期后回款

等资料的替代程序，我们认为应收中粮家佳康（吉林）有限公司账款

金额无误。 

（2）是否存在调节收入增长趋势满足进层条件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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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回复】 

我们对金谷高科的各种业务进行梳理发现，金谷高科已经根据

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要求，将收入确认分为“全额法”和“净额法”

进行核算。 

对按全额法核算的豆粕和豆油业务在接近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

的业务进行了梳理，对中粮家佳康（赤峰）有限公司、中粮家佳康（张

北）有限公司、中粮家佳康（吉林）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验收卸货后

出具磅单逐笔核查，未发现金谷高科有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。                  

对需要客户自提的内蒙古昱卓商贸有限公司和北京三元禾丰牧

业有限公司，通过直接函证交易余额和发生额及获得金谷高科与上述

两家的 2021年度的对账单、合同，未发现金谷高科提前确认收入。 

通过对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后确认的收入执行截止测试，未发

现收入确认跨期的情形。 

金谷高科营业收入增长与公司股本的增长的分析 

金谷高科 2021 年度收入为 202,554,632.43 元，2020 年收入为

198,289,187.90元，收入增长 4,265,444.53元，增长率为 2.15%。  

2021 年度金谷高科进行了增资扩股，股本从 10,000,000.00 元增加

到 20,111,000.00元，股本增长了 101.11%。金谷高科的股本大幅度

增加的情况下，营业收入并未出现大幅度增加。 

毛利率与同行业对比 

公司名称 
2021 年度 

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（%） 

金谷高科（农产品贸易） 198,468,565.23 194,252,195.08 2.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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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耀农业（饲料原料） 19,270,210,669.65 19,017,184,747.17 1.31 

根据了解，同行业的源耀农业（代码：834414）的饲料原料业务

大部分为豆粕及豆油等，具有一定的可比性，但是金谷高科的农产品

贸易中的豆油有部分为饲料用豆油，部分为包装后的成品食用油。 

同时结合对（1）公司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的回复中

执行的审计程序，未发现金谷高科存在调节收入增长趋势满足进层调

节的情形。 

 

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            中国·北京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2-7-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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